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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 

——为了宪法第33条第3款的一个序说 

林来梵 季彦敏

    摘要：宪法第33条第3款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九字条款的增设，可誉为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点睛

之笔。它标志着现行宪法首次从一个概括性条款确认了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constitutional 

principle），不仅在法解释学具有丰富的意涵，而且在规范存在之层面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然

而，九字条款的增设也进一步加剧了现行宪法中抽象性的人权规范与个别性的人权保障之间所已经存在着

的巨大张力，而为缓解这一张力，建立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就成为逼迫的课题。 

    

    关键词：人权保障原则 对限制的限制 非确断性宪法评价 违宪审查制度 

    

    

    一、引言 

    

    在有德行的政治制度和宪政实践中，每个人都应享有被尊重和被保护的权利。德沃金说这就是政治道

德的一种要求，甚至认为权利就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①] 一种骎骎然凌驾于一般福利

（general welfare）之上的王牌，而保护个人权利则是政府最基本目的中的精粹。[②] 从宪法规范上来

看，各个国家的宪法或宪政实践也都确认了对人权保障原则的核心地位，可以说，在最大公约数意义上，

人权保障原则的确立乃是立宪主义（宪政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该原则本身也是宪法诸原则中最核心的

原则。对此，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已有定说。但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和意识形态部门则长期

片面强调人权的阶级性和民族性，而忽视了人权的普遍性，视人权为资产阶级的"专利"，甚至把人权看成

是"资产阶级的货色"，强调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权利。直到80年代末，人权研究的禁区才被突

破，[③] 对人权理论的研究才得以次第深入，迄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法学界部分学者率先确认了人权保

障原则的核心地位，[④] 时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认可人权保障原则在宪法诸原则中的核

心地位，[⑤] 使这一观点基本上形成了通说。而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4条增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这一条款（宪法第33条第3款，以下简称"九字条款"），便是在规范意义上明确宣告了作为一项概括性

条款的人权保障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本文试图基于规范宪法学的立场，首先尝试在解释学上全面阐释这九字条款的意涵，进而探究作为一

种规范而出现所具有的事实论意义，最后分析其在宪法上所产生的后果，并讨论处理这个后果的有效方

案。 

    

    二、作为宪法规范的人权保障原则 

    

    概括性条款往往用于表述原则，而人权保障原则可以弥补规则适用的局部有效性所带来的权利缺失。

那么什么是人权保障原则呢？德沃金认为，这种原则就是规则之外所有可以用来支持个人权利的标准。

[⑥] 而在阿列克西的界说中，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基本上都可以看成是原则性的规定。[⑦] 这些歧见姑且

不论，我国本次宪法修正案所增设的九字条款，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概括性条款，标志着现行宪法在实在规

范中正式明确地确立了人权保障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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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概括性条款，其"意义的波段宽度"（拉伦兹语）在解释学上必然是巨大的。那么从规范宪法

学所重视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这九字条款，究竟能蕴涵多少的以及怎样的规范内涵呢？笔者认为，其

至少可包括如下五个层面： 

    

    （一）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尊重和保障人权，其实就是尊重和保障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应该说是人权保障原则的第一层内

涵，之所以可以挖掘出这样的意涵，是因为，我国宪法中已有"基本权利"之谓，在此之上特意引入"人

权"这一概念，其背景自然相当深远，但仅从规范内部的意义脉络而言，必定在于强调这种基本权利乃

是"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尊重和保障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本身也正是立宪主义的价值目标。 

    

    那么，"人作为人"的形态是如何的呢？为了回答这个追问，我们其实可以从这里追溯到纵深的宪法价

值基础。众所周知，就各国的情形而言，传统宪法的价值本源自于传统立宪主义（主要是近代立宪主

义），而这种立宪主义又深深地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浸润，诚如新自由主义旗手哈耶克所言，"剥离掉

一切表层以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立宪主义）"。[⑧] 而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自由主义的基础又

是个人主义。质言之，沿着"立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这种关系脉络不断追溯上去，我们才可以捕

捉到传统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涵，而这种价值内涵实际上蕴涵着一种鲜明的价值倾向，即：与其强调国家权

力的实现，毋宁重视个人权利的保护。可以说，人权的基调和思想本质在于个人主义，也即仅仅作为个人

的每个人都有资格得到人权所要求的待遇。[⑨] 日本宪法第13条中规定"所有国民均作为个人受到尊

重"，即鲜明的表达了这一意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障宪法权利的最终极意义也就是保障个人的尊

严。个人尊严不仅是人所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是一切人权的来源，或者说一切人权都只是个人尊

严的表现形式。它是经历了法西斯主义暴政的蹂躏和践踏之后，反刍出来的一项人权，但居于人权体系中

的核心地位，德国基本法第1条便是人格尊严保护条款，规定了"个人尊严不受侵犯，所有国家权力都有义

务尊重和保护个人尊严"。在随后的一些判决中也指出，在宪法权利中建立的价值客观序列是以社会中自

由发展的个人尊严为中心的，其必须在所有的法律领域之内被视为宪法的基本决定。[⑩] 可知，个人尊

严已经构成了德国基本法最重要的价值，[11] 德国公法学大师Durig就称之为"最高的宪法原则与价值"。

[12] 

    

    问题是，我国宪法中的九字条款是否可以沿着"立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这种关系脉络追溯到

这一步呢？笔者认为，至少在解释学上，该条款的确存在这样的可能意义，关键在于是否被进一步实在

化，并具有将这一意义加以进一步实在化的现实基础。但无论如何，尊重和保障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中的

人，必定主要是可辨析不可再分的人，这则是一个不必争议的宪法定理。这一点，已可为九字条款的内涵

所接纳。 

    

    （二）国家的义务 

    

    所谓"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显然确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也应合了立宪主义将国家拟制

为人权侵害的主体的那种最初想象。 

    

    作为国家的义务，首先是尊重人权。由于"尊重"（respect）这个用语带有宣言性、纲领性或政治哲

学的意味，所以当它进入人权规范之后，法解释学就不得不赋予它具有实质性的法律内涵，免得虽然宪法

规定了"尊重人权"，但流于空洞化。这也是由于，对于没有接受过法解释学训练的人来说，"尊重" 这个

词很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心理状态。然而，从法规范理论的视角而言，法可以保护人的内心，但不可

以拘束人的内心，对于国家及其公务人员也是如此，法不应该关注其对人权是否抱持"尊重"的心理状态，

同时也不能仅仅要求它抱持这种心理状态，而应该要求并关注其处于一种可检验为"尊重"的态度或行为状

态之中，这种态度或行为状态的法律性质不是别的，就是接受约束。日本的法学家也是这样理解的，他们

在宪法解释学上往往将其宪法上的第13条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项相提并论，而后者规定的是：以下基本

权，作为直接妥当之法，拘束立法、执行和裁判。 

    

    而既然是"尊重人权"，即接受人权规范的拘束，那在逻辑上进而就需要作出"保障"。但值得注意的

是，这个"保障"既包括消极不作为意义上的保障，也包括积极作为意义上的保障。其中，前者是与"防御

国家的自由"（freedom from state）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它最初表现为国家的消极义务，是一种自由国

家的基本理念，即"国家避免和自我克制对个人自由的侵害"。[13] 而后，随着社会权在人权规范体系内

的登场，使国家负上了"防止和阻止他人对个人权利侵害的义务"，[14] 国家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履行

其所负义务，人权也从单一的"防御国家的自由"迈向了同"依靠国家的自由"（freedom by state）相并举

的时代，使得不仅立法者应有制定充分的行政法律及刑事法律来适当的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15] 韩

国宪法甚至从国家的人权保障义务中引申出另一个重要的义务，即国家的犯罪防止义务和犯罪被害者的国



家补偿权，规定了国家犯罪行为的被害救济权（韩国宪法第30条）。 

    

    （三）非完全列举主义 

    

    既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宪法没有作出明示性规定但却非常重要的人权，

就同样也必须给予尊重和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九字条款作为一项概括性条款，在规范意义上可涵盖

非完全列举主义精神。许多国家在宪法规范或宪法实践中确认了非完全列举主义。例如美国宪法第9条修

正案〔1791〕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韩国

宪法第37条也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得因宪法未加详尽列出而被忽视。" 我国宪法中并没有类似的明

示性的条款，然而，九字条款至少可以在解释学上填补了这一规范的缺落，不仅为人权体系的进一步完

善，也为人权类型的推定，提供了实在宪法上的规范依据。 

    

    （四）对限制的限制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核心在于保障。但单纯意义上所说的"保障"只是一种未分化的、未展开的初始

意义上的保障，因为其本身是以某种高迈的理想色彩遮蔽着一个这样的内在悖论：由于权利之间是有可能

相互冲突的，为此，为了实现较为广义的"保障"目标，就可能不得不限制其他人权，这便姑且引出了限制

的必要性和制度性事实。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以相当决绝的文字，明文规定了"不得立法侵

犯"言论自由等自由权利，但实际上则存在一定的限制。就拿言论自由来说，基于哈特所说的人的脆弱性

等人类自身的原因，谁都知道人类的语言在特定情境下也具有侵害性，甚至拥有杀伤力，为此还是不得不

在法的层面上对对言论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美国也是如此，尽管这个国家把言论自由列入宪法第1修正

案，确立了"不得立法侵害"的原则，甚至赋予"优越的地位"，但实际上也照样在法规范的世界里予以限

制，其做法是，一方面维持议会"不得立法侵害"的原则，另一方面则主要由法院出面，通过一系列的司法

判例，确立了"不受保护的言论"（unprotected speech）这一法律概念，把一部分确实需要限制的言论加

以类型化，并纳入这个范畴，从而使之在法的框架里受到了限制。这些类型主要包括淫猥性言论、对个人

的诽谤、对少数种族等集团的诽谤（group libel, group defamation）、侵犯隐私权的言论，甚至包括

部分的营利性言论等。 

    

    由此可知，对人权即保障又限制，正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也体现了人权不受侵犯性和受制约性这

一自我矛盾的基本性质。 

    

    然而，这种对人权的限制又注定与保障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而事实上也很可能在保障其他权利甚

至"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被滥用，为此就需要"对限制的限制"。对限制的限制，其实就是一种保障，一种法

规范理论意义上的保障。它既是通过尽力解决保障与限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对保障理想的一种复归，也是

广义上的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关隘；它虽然只能提供事后性的人权救济，但却能给侵权行为的事发提出有

效的警示和合理的限制准则，促使侵权者自觉提前进行自我约束。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这一个环节，宪

法上那些简约的人权条款，也可以可在各种具体个案中通过宪法解释和宪法判断得以不断展开，使那些个

别性的人权的保障范围和具体界限得以明朗化。为此，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法学所应关注的人权保障的主

题，与其说是那种单纯的、泛泛而谈意义上的人权保障，倒不如说就是这个"对限制的限制"这种转化形态

上的人权保障。 

    

    这正是九字条款所包含的、但同样容易被遮蔽的、需要规范宪法学才能挖掘出来的深层意涵。 

    

    （五）实效性的救济 

    

    既然国家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那么，就需要针对人权的侵犯行为提供具有实效性的救济。否则，对

人权的保障就成为一种空想，这诚如法谚所言"无救济即无权利"。同时，这也是由对限制的限制进一步所

推导出来的内涵，因为，既然对人权限制的限制如此重要，那么，就需要在制度上实现这一机制。综观国

际宪政实践，绝大多数宪政国家都依赖违宪审查制度来担保"对限制的限制"的实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违宪

审查制度，西方国家更是推崇备至，被认为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有效形式"。[16]一般来讲，违宪审查是针

对限制人权的立法而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权，不仅对法律限制人权的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进行审

查，而且对该法律限制人权使用的手段的合宪性也进行审查（目的合法的前提下）。[17] 违宪审查制度

是人权保障的必要途径，没有救济程序的宪法不是完善的宪法，有关于此，有待文末予以详论。  

    

    三、作为规范存在的意义 

    

    宪法解释学必然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在当下的中国甚至有可能被看成是"屠龙之术"。因为人们有理由

质疑，如果缺落人权保障的保障机制，用宪法解释学阐发出九字条款这样一个概括性条款的许多意涵又有



何用呢？应该说，这种质疑在一定意义上是妥当的，这也是本文最后之所以要呼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缘

由。但是，笔者认为，九字条款作为原则即作为一种规范的类别已存在，这也是一个制度性事实。在制度

性事实完满形成之前，九字条款作为规范被订立，或者说其之存在，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现实

意义。以下缕述之。 

    

    （一）提供政治道德的基础 

    

    九字条款的"入宪"，标志着我国对人权忽视的历史得以完全终结，标志着国家也已明确地把对人权的

尊重和保障作为自己政治道德的基础。政治道德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般说

来，它应至少具备两个特点：第一，具有义务性和责任性。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主要就是对国家提出的

一项不可"豁免"的政治道德义务。第二，具有目的性和价值性。将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作

为对国家行为要求和规范，是为了达致法治理想和法治秩序的至善境界。在基本的生存权得到满足的同

时，人们对自由、自治、有效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以及保护这些权利的其他权利要求日趋强烈，这种权

利意识的觉醒和增强迫切要求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当作我国政治系统建构中政治道德的基础，根除我国政治

系统中长期存在的对公民人权的漠视。为此，政治系统在自我调整过程中应该形成相应的结构，完善相应

的制度，为基本人权的实现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二）形塑意识形态 

    

    形塑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形塑公民和政府的人权意识、人权感觉。不仅公民在行使其人权的过程中，应

充分认识到其人权是当然具有的权利，是不受公权力所侵犯的普遍权利，在受到侵犯以后可求助于宪法保

障制度来救济其受到侵犯的人权。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重视对公民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不得无视宪法和法

律对公民权利保护的规定，在为一定行政行为时应首先关注该行政行为做出之后是否会有碍或侵犯公民的

人权。现代法治国家的最主要特征，是将保障人民的自由当作国家存在及政治运行的主要目的。[18] 过

去，我国一直崇尚集体主义，没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忽视了公民的个人权利，甚至把人权看成是资产阶级

的东西，以致谈"人权"色变。通过确立九字条款，至少可以彻底为"人权"正名，使我们重新确认了保障人

权在宪法上的价值，从而重塑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政治风气。 

    

    （三）提供具体立法的依据和框架 

    

    在人权保障原则作为宪法规范确认以后，国家各机关可以依该原则的内涵来制定或完善相应的法律制

度，同时也可以推动其他人权条款的具体化和进一步的实在化。比如，新设宪法第14条第4款规定"国家建

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就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加以落实，而在九字条款的引领

下，国家可以制定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律规范，并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另

外，我们可以、也必须依照新修订的宪法人权保障条款，对与这些条款相冲突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

做出修改或清理。比如宪法第10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

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现行《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仅提及"可依法对集体所有的

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3款）,都没有提到"征收"以及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在征地过程中拥

有什么权利，而且《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也没有规定在征地方案形成和批准过程中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农

民在土地承包合同中止时要求补偿的权利，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等等是由单方面决定并公告的。

因此，对《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以及相关的各地《土地征用办法》都应据此进行修

改。相类似的还有宪法第13条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

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该条款的具体框架下，国家可以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公民的私

有财产，而对于与该条款相冲突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等也应依法及时做出修改或清理。[19] 

    

    （四）提供非确断性宪法评价的依据 

    

    从规范宪法学的角度来看，宪法规范自然是宪法评价的正当性依据，而宪法评价则分可为非确断性的

宪法评价和确断性的宪法评价。所谓非确断性宪法评价则是指不具法意义上之约束力的宪法评价，包括学

理意义上的评价或其他无权机关乃至普通公民对宪法现象，包括宪法性事案的评价。而确断性的宪法评价

则是指可以作为裁判规范的、具有法意义上约束力的宪法评价，它可以作为评价某一宪法行为或某一法律

法规的依据，并能够直接用于审理和解决具体的宪法争议纠纷。我国目前仍未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

尤其没有确立宪法法院制度或其他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活动也基本上还

没有做出引人注目的绩效，但这不等于其他的主体就不能作出非确断性的宪法评价，以推动人权保障，诉

求人权救济，而宪法上的人权规范，包括这九字条款，均可以同样为这种非确断性的宪法评价提供规范上

的依据。 

    

    但无庸置疑，由于我国目前还未建立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人权保障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仍被束之高阁，不能发挥其所可以具备的作为确断性宪法评价的依据功能。质言之，九字条

款所具有的这一规范的存在意义，的确有待于违宪审查制度上的完善。这就是下面所要论述的问题。 

    

    四、结语：规范上的一种后果及对策 

    

    应该承认，本次宪法修正案对人权保障原则的确认，回应了我国人民改革开放过程中日益增强的宪法

权利意识，也回应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呼声，这无疑是法治进步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其作为

规范之成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然而，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条款，其在宪法上的确

立，也会带来一种效果，甚至可以说是宪法规范上的后果，那就是进一步加重了宪法中有关人权保障规范

体系的抽象性和原则性的分量和特质，从而导致进一步加剧了现行宪法中抽象性的人权规范与个别性的人

权保障之间所已经存在着的巨大张力，而为缓解这一张力，将宪法中的人权规范通过下位立法加以具体化

固然是一个重要途径，但由于这些立法本身也具有限制人权的性质，其是否符合宪法中人权条款则就成为

是一个衍生的问题，为此，更合理也是更彻底的做法则是建立一个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只有这

样，才能使人权保障原则这一法定的规范变成现实的规范，并真正成为"作用中的原则"而得以具体的适

用，才能使宪法真正成为一部"作为实践的宪法"而进入人民的现实生活之中，升华为规范宪法。 

    

    我国通说的观点认为，现行宪法体制下也存在违宪审查制度，但这其实只是解释学上的见解，指的其

实就是当下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主体的宪法监督机制。然而，这个制度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已为不

争的事实，[20] 从而使得人权的保障得不到切实的、具有实效性的落实，也是九字条款中的各种解释学

意义上可能蕴涵的意涵成为单纯的学理构想。 

    

    概而言之，在尊重人权，保障人权业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的潮流，成为我国宪法上的实在规范的今

天，我们不仅应该珍惜这次修宪的成果，确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在宪法的基本框

架内探索实现人权保护的制度创新，尤其是建立符合立宪主义及我国现实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使人权保

障在共和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得到真正的、具体的落实和实践。 

    

    

    注释： 

    

    * 本文由林来梵提出初步构想和写作提纲，由季彦敏具体捉刀，先后由林来梵两次修正。 

    

    [①]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xi.中译本中译

为"政治护身符"，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著：《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1998年版，导论第6页。 

    

    [②] 参见信春鹰：《罗纳德·德沃金与美国当代法理学》，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6期。 

    

    [③] 参见郭道晖：《人权禁区是怎样突破的》，载郭道晖主编：《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

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页下。 

    

    [④] 参见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另见林来梵：《从规范宪

法到宪法规范--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⑤] 可参见：莫江平主编：《中国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李步云、邓成明：《论宪法的

人权保障功能》，载《宪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页；肖蔚云等著：《宪法学

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殷啸虎主编：《宪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⑥] 参见张嘉尹：《法律原则、法律体系与法的概念论》，发表于"台湾法理学之传承与展望"研讨

会。 

    

    [⑦] See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2002.

    

    [⑧] [美]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3页。 

    

    [⑨] [美]杰克·唐纳利：《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王浦劬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版，第101页。 

    

    [⑩] BverfGE 7，198。 



    

    [11] 李震山，前引书，第7页。 

    

    [12] 有学者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理解为个人尊严是不可处分、无法放弃、也不会丧失的绝

对权利。参见：许志雄等著：《现代宪法论》，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51页。 

    

    [13] [日]大沼保昭著：《人权、国家与文明》，王志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第220页。 

    

    [14] [日]大沼保昭，前引书，第220页。 

    

    [15] 陈新民著：《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第五版，第3页。 

    

    [16] 罗豪才、吴撷英著：《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

页。 

    

    [17] 李岩：《现代国家的违宪审查与人权保障》，载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一卷），第176

页。 

    

    [18] 陈新民，前引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页。 

    

    [19] 不论是对土地的征收征用还是对其它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国家都必须依法给予补偿。在

将来的立法或法律修订中都应明确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得为之，而且必须公平地衡量公共及利益关系

人之利益后，依据公平补偿原则进行补偿，不仅应考虑到当前的利益损失，而且也要考虑到合理的未来利

益损失，实行实体补偿和后果补偿的双轨体系。关于该理论具体可参见陈新民，前引书，第485页下。 

    

    [20] 有学者认为我国当下宪法监督机制的主体模糊，而且宪法缺少可适用性，更重要的是宪法监督

欠缺相应的启动机制而难以操作。参见王克稳：《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主要法律障碍》，载《现代法

学》，2000年第22卷第2期。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目前监督制度就是一种违宪审查制度。 

    

    

    来源:中国宪政网（原载于《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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